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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

《

证 券 时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如下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２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

会议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赞宇大厦

９

楼公司会议室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嘉宾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同意公司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及自然人田明签署

＜

浙

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关于梦响强音文化

传播

（

上海

）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２

、《

关于收购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股权的议案

》

以上议案一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二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相

关要求

，

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

三

、

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

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准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５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赞宇大厦

１１

楼

，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编

：

３１００３０

，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１－

８９９３９６６０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

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２６６

；

投票简称

：

浙富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元表示议案二

，

以此类推

；

对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一

，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

案一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下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下子议

案

１．２

，

以此类推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

下表

：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同意公司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及自然人田明签署

《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关于梦响

强音文化传播

（

上海

）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

议案

１．００

２

《

关于收购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３％

股权的议案

》

２．００

（

３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同意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

准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４

、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浙富控股

”

的投资者

，

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

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流程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份

３６２２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该议案投反对票

，

申报流程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份

３６２２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３

）

如某股东对该议案投弃权票

，

申报流程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份

３６２２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

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

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

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

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浙富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

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９９３９６６１

；

联系人

：

汪婷

、

李菁颖

特此公告

。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0日

附件一

：

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

“

浙富控股

” （

００２２６６

）

股票

股

，

拟参加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

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同意公司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及自然人田明签署

《

浙富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关于梦响强音文化

传播

（

上海

）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２

《

关于收购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股权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

１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准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

单位公章

。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011� 200011�股票简称：深物业 A� �深物业 B� �编号：2015-30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更名公告

。

经财政

部

、

中国证监会批准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名称变更为

"

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

更名后的事务所各项执业资格

、

服务团队

、

单位地址

、

联系电

话等均无变化

。

根据规定

，

更名后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

务所的业务合同

。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

，

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760� � �证券简称：凤形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3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张林先生为公司独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并同

意在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林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现根据实际情况

，

公司决定取消张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将尽快提名

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同时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将取消审议第

2

项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在下任独立董事未就职前

，

独立董事洪天求先生将继续按照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

程

》

等相关规定

，

继续履行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

特此公告

。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346� � � � �证券简称：大橡塑 公告编号： 2015-086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下发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

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

153360

号

）。

通知书内容为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5-09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控股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国发集团

"

）

通知

，

国发集团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

7700

万股公司股

票

(

其中

，

3850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已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

截至本公告日

，

国发集团持有本公司

693,371,528

股

(

其中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9,000,

000

股

)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8%

；

累计质押

24650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5.55％,

占公司

总股本的

9.13％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0日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摘要 ）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１０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股，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

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７．２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 ，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次发行对象分别为远致投资 、天健如意 、硅谷天堂 、高新投 、达实投资 、红土创新基金、国信弘盛、凯富基金、创东方和架桥投资 ，十名认购对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与公司签署了 《股份认购协议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上述股份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首日 （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天健集团、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远致投资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天健如意 指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 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硅谷天堂 指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新投 指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达实投资 指 原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更名为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 指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弘盛 指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凯富基金 指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东方 指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架桥投资 指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天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Ｔａｇ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辛杰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７９４

元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０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０

号证券大厦

２１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０

号证券大厦

２０

、

２１

、

２３

、

２４

楼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 （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 ）；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

２０００

］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９１３

号文规定办理 ）；自有物业租

赁 。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并将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发行人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印发的 《关于深圳市天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 》（深国资委函 ［

２０１４

］

５６９

号），原则同意天健集团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有关议案。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３３９

号 ）。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４９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发行人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发行人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７．４９

元

／

股调整为

７．２６

元

／

股 。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９３

，

７２４

，

９６６

股 。其中各方认购股数如下：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数量（股）

１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５１１

，

３４８

２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

，

０５３

，

４０４

３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６

，

７０２

，

２６９

４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０２

，

２６９

５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５１

，

１３４

６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５１

，

１３４

７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

，

３５１

，

１３４

８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５１

，

１３４

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６７５

，

５７３

１０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６７５

，

５６７

合计

２９３

，

７２４

，

９６６

若发行人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发行人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

２９３

，

７２４

，

９６６

股调整为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股（取整数 ）。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数量（股）

１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７４１

，

０４７

２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１

，

３２２

，

３１４

３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４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５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６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７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８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８８７

，

０５２

１０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８８７

，

０５２

合计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８

元，发行费用为

２５

，

０４９

，

９９９．９８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１７４

，

９４９

，

９９９．８０

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１０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开户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 ：国泰 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４５２０５９２１４１４０

）。

瑞华会计师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

２０１５

］

４８４０００２０

号 《验资报告 》。经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参与天健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按 《股份认购协议 》的约定在国泰 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号为

４５２０５９２１４１４０

人民币银行账户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人民币贰拾壹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柒角捌分 （

￥２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天健集团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瑞华会计师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

２０１５

］

４８４０００２１

号 《验资报告 》。经审验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天健集团实际已向远致投资以及其他共计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７．２６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８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０４９

，

９９９．９８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１７４

，

９４９

，

９９９．８０

元 。其中 ，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亿叁佰零叁万叁佰零叁元 （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００

），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１

，

８７１

，

９１９

，

６９６．８０

元 。

（六）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七）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１０

名 ，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要求 。

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 ，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

／

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７．２６ １３７

，

７４１

，

０４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１．２２ ３６

２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７．２６ ４１

，

３２２

，

３１４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４ ３６

３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７．２６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３４ ３６

４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６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３４ ３６

５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２６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０ ３６

６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２６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０ ３６

７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７．２６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０ ３６

８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２６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０ ３６

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７．２６ ６

，

８８７

，

０５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５２ ３６

１０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７．２６ ６

，

８８７

，

０５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５２ ３６

合计

－ ３０３

，

０３０

，

３０３ ２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８ －

（八）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远致投资、天健如意 、硅谷天堂 、高新投、达实投资、红土创新基金 、国信弘盛 、凯富基金 、创东方和架桥投资，共计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１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６

楼

Ｃ１

法定代表人 ：陈志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５２．５０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供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 ，远致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远致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主要从事并购重组 、市值管理和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远致投资注册资本

５２．５０

亿元 ，总资产

１６１．２０

亿元 ，净资产

１４７．７７

亿元。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远致投资审计报告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１

，

６１２

，

０１０．３９

负债合计

１７８

，

２６０．４９

净资产合计

１

，

４７７

，

７４９．９０

营业收入

７

，

８１７．３６

利润总额

４４

，

９４２．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５

，

８０１．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５

，

５３３．６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９

，

１３７．６８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５７８．５３

（

５

）远致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远致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远致投资郑重声明如下 ：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与天健集团不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后 ，远致投资持有天健集团股权比例将达到

１６．１０％

，构成天健集团的关联方 。远致投资持有本次认购对象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股权 ，为该公司第五大股东 ，

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上述认购对象的

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远致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远致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 、发

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２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龚德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８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２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①

基本情况

天健如意由国泰君安资管公司设立和管理 ，用于投资天健集团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由天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等人员以自筹资金认购 ，存续期限为自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

日起

７

年 。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②

简要财务报表

天健如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成立 ，故无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③

资金募集及管理原则

天健如意向天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等人员进行募集 ，募集金额为

３

亿元 ，参与人

１６３

名 。

管理原则：天健如意由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管理，天健如意作为发行人的股东享有和承担股东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

３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嘉兴市广益路

７０５

号嘉兴世界贸易中心

１

号楼

２２０１

室

－４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张全有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２

）合伙人出资 、出资比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５

，

１００ ２３％

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６

，

９００ ７７％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硅谷天堂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硅谷天堂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

净资产合计

－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

（

５

）硅谷天堂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硅谷天堂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硅谷天堂郑重声明如下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

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硅谷天堂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硅谷天堂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 ，为硅谷天堂合伙人的直

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

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４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２３

楼

２３０８

房

法定代表人 ：陶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３５３

，

８７０．３２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 ；投资开发 ，信息咨询 ，贷款担保 ，自有物业租赁

（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 ，高新投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高新投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专业担保及投资机构之一，注册资本

３５３

，

８７０．３２

万元 ，核心业务为保证担保 、融资担保 、创业投资 。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高新投审计报告 ，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４８６

，

８２０．５４

负债合计

１４１

，

１９６．１４

净资产合计

３４５

，

６２４．３９

营业收入

８１

，

８４２．６５

利润总额

６５

，

９２７．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６２９．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８６２．１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９９２．６３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９４９８．０８

（

５

）高新投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高新投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高新投郑重声明如下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１％

股权 ，为本公司第五大股东，本次投资决策由本公司根据投资决策程序独立作出，与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 （国泰君安君

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

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高新投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天健集团 、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５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１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昂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报 ）；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 ；软件技术开发 、经济信息咨询 ；通讯产品销售及研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净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 ，达实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达实投资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是一家以投资兴办高新技术实业 、提供现代物流 、产业园开发以及技术开发 、经济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公司 。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达实投资审计报告 ，并经重庆茂源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审计 （渝茂会审 ［

２０１５

］

８９６

号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３３９

，

６４８．８１

负债合计

１６６

，

３１３．２９

净资产合计

１７３

，

３３５．５２

营业收入

１２６

，

４１０．０９

利润总额

１５

，

７６１．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８４２．８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９

，

９９０．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８

，

６４５．３０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２２

，

４９８．０８

（

５

）达实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达实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达实投资郑重声明如下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达实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达实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 、发

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６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陈文正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

许可经营项目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 ，红土创新基金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红土创新基金主要从事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红土创新基金审计报告，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８

，

８７１．４４

负债合计

４４０．６８

净资产合计

８４３０．７６

营业收入

４８．６８

利润总额

－１

，

５６９．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６３．２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７４．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７

，

３６２．５５

（

５

）红土创新基金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红土创新基金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红土创新基金郑重声明如下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红土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红土基金向投资人募集的资金 ，红土基金募集对象为拟认购红土基金发起设立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的投资人

（如有 ，请说明募集对象名称 ；若暂无 ，请说明募集方式及募集对象的具体条件等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 ，为红土基金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

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

投资结构 。”

７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投资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注册资本：

１９．２７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

（

２

）合伙人出资 、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 ，国信弘盛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

，

５００ １．３０％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６０

，

０００ ３１．１４％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３

，

２００ ６．８５％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５

，

０００ ７．７８％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８％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７６％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 １．０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７％

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８

，

０００ ４．１５％

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 １．０４％

合 计

１９２

，

７００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国信弘盛是由国内多家机构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 ，以股权投资 、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融资基金管理机构 。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国信弘盛审计报告 ，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１１０

，

０２１．９９

负债合计

１

，

９４８．１７

净资产合计

１０８

，

０７３．８３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３

，

０２８．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１７．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６

，

５０７．８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９

，

３００．００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１０

，

３２５．０５

（

５

）国信弘盛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国信弘盛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国信弘盛郑重声明如下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

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国信弘盛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国信弘盛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 ，国信弘盛募集对象为 ：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合格投资人 。国信弘盛现已

分批募集，并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确认函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

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８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

２４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 ：刘佐忠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 、发行基金 ），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 。

（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 ，凯富基金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凯富基金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凯富基金业务定位于房地产综合金融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等三大业务体系。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凯富基金审计报告 ，并经深圳市德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１０

，

５０３．１８

负债合计

４８４．６０

净资产合计

１０

，

０１８．５８

营业收入

７４７．５７

利润总额

２７８．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４４．７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８．９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５００．００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６．３２

（

５

）凯富基金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凯富基金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凯富基金郑重声明如下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凯富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 ，认购

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

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１２０９

室

投资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肖水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投资咨询 、股权投资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２

）合伙人出资 、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 ，创东方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２．００ ０．０４％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肖水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９９８．００ ３９．９６％

合 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创东方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创东方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０．０７

净资产合计

－０．０７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０．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０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０．０７

（

５

）创东方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创东方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创东方郑重声明如下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

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创东方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创东方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创东方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 ，创东方募集对象认购的资金来

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 ，为创东方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若出现认

购不足情况 ，认购不足金额部分由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公司补足。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１０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投资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徐波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 （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

（

２

）合伙人出资 、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 ，架桥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４

，

９５０ ９９％

深圳市架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０ １％

合 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架桥投资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

４

）

２０１４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架桥投资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

单位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

净资产合计

－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

（

５

）架桥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架桥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架桥投资郑重声明如下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

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架桥投资将要求其全体合伙人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根据架桥投资之合伙协议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 ，架桥投资承诺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架桥投资向合伙人

募集的资金 ，架桥投资募集对象为向特定的、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募集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为架桥投资合伙人的出资，不存在公开募集的情况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

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九）本次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 》相关要求 ，硅谷天堂 、国信弘盛 、架桥投资 、创东方 、红土创新基金、凯富基金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管理人

登记以及基金备案程序，具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天健如意的管理人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载明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 ，具有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远致投资 、高新投 、达实投资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定的 “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 ”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进行私募基

金备案 。远致投资与高新投均为国有公司，其参与发行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不属于备案范围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更名为拉 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实体经营

为主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３

，

３９６

，

４８８

，

１０３．７６

元 ，净资产为

１

，

７３３

，

３５５

，

２４９．９２

元 ，本次认购金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０

元 ，均为自有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１

、作为认购对象的资管产品的备案情况

（

１

）作为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管产品系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设立的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成立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中基协备案函 ［

２０１５

］

９３０

号的 《关于上海国泰君 安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确认函 》。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中明确约定“本集合计划不分级 ”。

天健如意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天健集团涉及的资管合同，资产委托人承诺 ，本集合计划所认购的天健集团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限售期内 ，本集合计划的委托人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集合计划份额 。委托人同意授权管理人将其持有的份

额冻结以限制其转让 。

（

２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红土创新红石

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完成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备案登记 ；“红土创新红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ＳＣ３２５５

的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红土创新基金承诺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红土创新基金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

２

、作为认购对象的有限合伙的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的有限合伙企业为硅谷天堂 、国信弘盛 、架桥投资 、创东方 。

（

１

）硅谷天堂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Ｓ２８３１８

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载明管理人为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２

）国信弘盛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 《关于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的备案确认函 》（中基协备案函 ［

２０１４

］

４４６

号），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同时 ，国信弘盛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

发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填报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

（

３

）架桥投资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Ｓ２７９０５

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

４

）创东方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Ｓ２８３４６

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硅谷天堂、国信弘盛、创东方以及架桥投资均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硅谷天堂、国信弘盛、创东方以及架桥投资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在该锁定期内 ，各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份额或退出合伙 。

３

、作为认购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备案情况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合法的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载明登记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 ，登记编号为

Ｐ１００８０２５

。

凯富基金承诺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凯富基金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

（十）关于发行对象的补充说明

１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诉讼等受处罚情况

根据远致投资 、硅谷天堂 、高新投 、达实投资 、红土创新基金、国信弘盛、凯富基金 、创东方、架桥投资和天健如意出具的声明函，上述发行对象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主要负责人 ）在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 、刑

事处罚 ，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仍为深圳市国资委 ，公司经营决策仍保持独立性，因此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

３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

本次发行前 ，远致投资 、天健如意与天健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后 ，远致投资和天健如意将成为天健集团的关联方 。远致投资和天健如意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将不会与天健集团产生同业竞争 ；若发生关联交易 ，远致

投资和天健如意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报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十一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 ，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的原则 ，股票的定价和分配过程合规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对象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 ，已依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 ；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十二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 、发行对象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的 《股份认购协议 》、《保荐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

象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 ；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 ，

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额等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 “天健集团 ”，证券代码为 “

００００９０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 ，全部

１０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

，

８４１

，

４７５ ３６．３５％

国家

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６０

，

１９５ ２．４７％

国有法人

３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７

，

１８４

，

６７８ １．３０％

国有法人

４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１３１

，

９００ １．２９％

国有法人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７１３

，

７０５ １．２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３０３

，

５８２ １．１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６

，

２７９

，

６８９ １．１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３０ １．０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计

２６７

，

１１５

，

２５４ ４８．３６％ －

２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股）

１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

，

８４１

，

４７５ ２３．４７％

国家

－

２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７４１

，

０４７ １６．１０％

国有法人

１３７

，

７４１

，

０４７

３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

－

招商银行

－

国泰君安君享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１

，

３２２

，

３１４ ４．８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１

，

３２２

，

３１４

４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３．２２％

国有法人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５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３．２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

，

５４８

，

２０９

６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６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７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６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８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１．６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

，

７７４

，

１０５

９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４２

，

２９５ １．５９％

国有法人

－

１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锐进

１２

期

鼎萨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２

，

０１３

，

３８６ １．４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

合 计

５０１

，

９７９

，

２５０ ５８．６６％ － ２７５

，

４８２

，

０９４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５０ ０．００ ３０３

，

０３１

，

０５３ ３５．４２

其中

：

国家股

－ － － －

国有法人持股

－ － １６５

，

２８９

，

２５６ １９．３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５０ ０．００ １３７

，

７４１

，

７９７ １６．１０

外资持股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２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０４４ ６４．５８

其中

：

流通

Ａ

股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０４４ ６４．５８

３

、

股份总数

５５２

，

５３０

，

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５

，

５６１

，

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

、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 ，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 ；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

能力 ，扩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以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基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６７２４ ６．８８０５ ７．２７１５ ７．２６７４

３

、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股本将有所增加 ，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充足的流动资金将有助于公司业

务的拓展，因而长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４

、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 ，募投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每股收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长期来看 ，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得到提升 ，有利于公司长期的持续

盈利能力提高 。

以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基础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６２８ ０．４９２６ ０．４６６９ ０．３０１５

５

、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

６

、公司治理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切

实贯彻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

本次发行完成后 ，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 、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 ，继续规范化运作 。

７

、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

８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

五、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财务数据已分别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如下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２８２

，

５４２．６０ １

，

１０２

，

７２９．４６ ９７９

，

１５２．３３ ８５７

，

８２７．９５

负债总额

８７５

，

５８１．９０ ７３３

，

０５９．８５ ６４２

，

０４７．４５ ５３５

，

６９８．４５

股东权益

４０６

，

９６０．６９ ３６９

，

６６９．６１ ３３７

，

１０４．８８ ３２２

，

１２９．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４０１

，

７７１．７３ ３６８

，

６６８．２２ ３３６

，

１０６．０８ ３２２

，

１２９．５０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８０

，

５２２．８２ ５２９

，

８７２．３４ ４５１

，

３９１．４４ ３０８

，

０５７．８５

营业利润

３４

，

２８３．９７ ５６

，

１３５．２６ ４６

，

４４１．６８ ２６

，

１７５．４０

利润总额

３５

，

２７６．４７ ５６

，

４０２．８９ ４６

，

９３２．０８ ３０

，

３３６．３３

净利润

２５

，

８０２．０５ ４２

，

１５０．２９ ３７

，

８４２．２９ ２５

，

０１４．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

，

７９８．９７ ４２

，

１４７．７０ ３７

，

８４３．４９ ２５

，

０１４．４０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

，

２８２．５５ ３５

，

１２２．０４ ５５

，

２７４．００ ６５

，

０７１．６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

，

６４３．８５ ９

，

０３３．２７ －６

，

６５６．２０ １０

，

４９５．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

，

７１５．３６ －１４

，

９７０．７５ ２１

，

７２８．６５ －２０

，

３９２．４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２１１．０４ ２９

，

１８４．５５ ７０

，

３４６．４５ ５５

，

１７４．３６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３８ １．３３

速动比率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４０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５４．７１％ ５６．８０％ ５５．７４％ ５８．０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报表

）

６８．２７％ ６６．４８％ ６５．５７％ ６２．４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３７ ６．６９ ６．１０ ６．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２７ ６．６７ ６．０８ ６．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９．４３ １５．６９ １６．２２ １１．７５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０．５０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１．３１ ０．６４ １．００ １．３０

每股现金流量

（

元

）

－０．６９ ０．５３ １．２７ １．１０

扣除非 经常 性损 益前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４７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５０

稀释

０．４７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平均

６．６３％ １１．８７％ １０．７６％ ７．８８％

扣除非 经常 性损 益后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６８ ０．３９

稀释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６８ ０．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平均

６．５０％ ８．７５％ １０．６１％ ６．１４％

注：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期末总股本

存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成本

／

存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总股本

总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总资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

单位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１

天健科技大厦项目

１３９

，

８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９

，

８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 ，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保荐代表人 ：谢良宁、彭凯

经办人员：林嵘 、游雄威 、冉洲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７６６６７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７０６６７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张敬前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２２

楼、

２４

楼

签字律师：张荣富 、李晓丽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６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３３３

（三）审计机构

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负责人 ：顾仁荣

签字会计师 ：蔡晓东、王焕森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１８４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１８７０

（四）验资机构

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负责人 ：顾仁荣

签字会计师 ：蔡晓东、王焕森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１８４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１８７０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天健集团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上市申请书 ；

２

、保荐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６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７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

８

、律师关于深圳市天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过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

９

、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１０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

１１

、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深圳市天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０

号证券大厦

２０

层

２０１２

室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９０６５９ ８２９９２５６５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９０００６

联系人 ：钱文莺 陆炜弘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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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证券代码：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5-53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人

"

或

"

天健集团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致投资

"）、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

天健如意

"）、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

硅谷天堂

"）、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新投

"）、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原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5

年

3

月

18

日更名为拉萨市达实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达实投资

"）、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红土创新基金

"）、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

国信弘盛

"）、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凯富基金

"）、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创东方

"）、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

架桥投资

"）

共十名特定投资者 。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远致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与天健集团不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后 ，远致投资持有天健集团股权比例将达到

16.10%，构成天健集团的关联方。远致投资持有本次认购对象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1%

股

权，为该公司第五大股东 ，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

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远致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远致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天健集团 、发行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远致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公司与上海国泰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 天健如意认购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系向天健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等人员募集的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

构化设计产品。

天健如意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硅谷天堂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

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硅谷天堂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硅谷天堂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

金 ，为硅谷天堂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

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硅谷天堂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投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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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为本公司第五大股东 ，本次投资决策由本公司根据投资决策程序独立作出 ，与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 ，本公司与本次

其他认购对象（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与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高新投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

来源合法 ，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 、发行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

化设计产品 。

高新投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达实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达实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达实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 、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达实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就红土创新基金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红土创新基金郑重声明如下 ：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红土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红土基金向投资人募集的资金 ，红土基金募集对象为拟认购红土基金发起设立的

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 ，为红土基金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

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

级投资结构 。"

红土基金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7、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国信弘盛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国信弘盛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国信弘盛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 ，国信弘盛募集对象为 ：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

合格投资人 。国信弘盛现已分批募集，并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确认函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

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国信弘盛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8、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凯富基金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凯富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 ，不存

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

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凯富基金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9、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创东方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

创东方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 ，创东方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创东方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 ，创

东方募集对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为创东方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

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若出现认购不足情况，认购不足金额部分由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公司补足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

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创东方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10、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

架桥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 ，郑重声明如下 ：

"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架桥投资将要求其全体合伙人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根据架桥投资之合伙协议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 ，架桥投资承诺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的资金全

部来源于架桥投资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 ，架桥投资募集对象为向特定的 、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募集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为架桥投资合伙人的出资 ，不存在公开募集的情

况 ，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 ，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且不会以补充协

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

架桥投资就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锁定事宜承诺

"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承诺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深圳 ）事务所承诺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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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

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六、验资机构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验资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承诺 ：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瑞华验字

[2015]

48400020

号及瑞华验字

[2015]48400021

号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

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 10日


